2024-2025学年第二学期本科生预转专业时间安排表

	时间安排
	具体工作
	相关单位

	接收准备阶段
	5月28日-30日
	各相关学院组建本学院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;认真研讨制定各专业的转专业接收考核实施方案（明确接收人数、首选参考高考科目或其他高考加试科目成绩、次选高考科目成绩、对排序在接收人数范围内的学生设置考核环节、具体考核内容及考核时间等）;设立转专业咨询中心;报送考核实施方案及咨询中心有关材料。
	相关学院

	
	6月3日-6日
	教务处审核各专业考核实施方案,并组织各学院教务员在教务系统中录入。各相关学院进行转专业咨询。
	教务处

相关学院

	学生申请阶段
	6月10-12日
	学生登录教务系统（210.30.208.200）浏览并填报转专业申请信息，打印《沈阳师范大学学生转专业申请表》一式四份，并在学院教务系统中确认报名情况。系统报名截止时间为12日16:00。申请表交至所在学院，经学院审核后统一报送教务处。
	教务处

相关学院

学生

	
	6月13日
	在教务管理系统公布2023级、2024级申请转专业报名学生名单。
	教务处

	调取学生成绩及排名公示
	8月10日
	调取2023级申报学生2023-2024-1学期至2024-2025-2学期（时间节点2025年8月10日）学分加权平均分；调取2024级申请转专业学生对应高考科目成绩及2024-2025-1学期至2024-2025-2学期（时间节点2025年8月10日）学分加权平均分。
	教务处

	
	8月末
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
	公布2023级申请转专业学生学分加权平均分，公布2024级申请转专业学的高考成绩及学分加权平均分，学生对成绩进行确认。
	教务处

相关学院

学生

	
	
	公示2023级、2024级有效申请学生名单。（各专业的转出人数累计不得超过该年级入学报到人数的35%，按高考总成绩与学分加权平均分总和排序）；公示2023级申请学生学分加权平均分及排序；公示2024级学生对应高考科目成绩与学分加权平均分总和及排序；公示进入学院考核环节学生名单。
	教务处

相关学院

学生

	预接收考核及结果公示
	8月末
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
	各相关学院依据转专业实施方案，分年级对申请学生进行考核,确定各专业预接收学生名单。考核结束后将接收名单及有关材料(申请表要填写专业学习能力考核结果、考核意见)交教务处。
	教务处

相关学院

	
	
	教务处在学校网站、阳关校园平台、教务管理系统对转专业学生名单及考核结果进行公示。
	教务处

	
	2025-2026学年第一学期初
	学校本科生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审定考核结果, 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审议。
	教务处

	学籍变更
	2025-2026学年第一学期初   
	转专业名单报省教育厅备案审核。
	教务处

财务处

	
	
	在教务系统中处理学生的学籍、选课及学费变更等事宜。
	


